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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

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项目河道砂石矿业权

评估委托人：宜昌河道堤防建设管理处

评估机构：武汉弘景汇鑫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根据《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

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复函》（宜水函

[2024]6号），按照该文要求及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征收“清江水系连

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

用项目河道砂石矿业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是为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处依法依

规征收本项目矿业权出让收益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4年10月31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主要技术经济参数:依据《丹水流域（青岩段）、泗洋河流域（长阳段）清淤疏

浚综合利用总结》、《关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丹水流域（青岩段）、泗洋河流域（长

阳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项目砂石成分的情况说明》等资料，清江水系连通及生

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项目

河道砂石矿业权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0.277万立方米（约 0.3861万吨），其中瓜

米石 0.0554万立方米，卵石 0.2216万立方米。无设计损失量，回采率为 100%。

评估计算年限约 0.11年（1.3个月）。产品方案为瓜米石和卵石，瓜米石的不含税

售价为 62.54元/立方米，卵石的不含税售价为 61.36元/立方米。采矿权权益系数

为 4.5%；折现率为 8%。

评估结果：经评估人员现场查勘和市场行情分析，按照矿业权评估的原则和

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认真估算，确定“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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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便道拆除工程砂石综合利用方案报告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2023

年10月31日）；

附件九、《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

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函》（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2023年11月3日）；

附件十、《市水利和湖泊局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

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复函》（宜水函[202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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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泊局，2024年11月1日）；

附件十二、《关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丹水流域（青岩段）、泗洋河流域（长阳

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项目砂石成分的情况说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泊

局，2024年 11月 1日）；

附件十三、矿业权评估人员胜任评估项目的自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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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宜昌河道堤防建设管理处委托（见附件六），武汉弘景汇鑫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组成评估小组，根据国家矿业权评估的有关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

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矿业权评估方法，对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

（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项目河道砂石矿业权

价值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项目进行了

实地调研、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委托评估项目在 2024年 10月 31日所表现的

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名 称：武汉弘景汇鑫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 107-2号广厦中北领寓二期 1栋 19层

5室；

法定代表人：凌媛；

营业执照号：91420100MA4KYR0B14；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16号；

经营范围：资产评估，探矿权和采矿权评估。

详见附件二、附件三。

2、评估委托人

本项目评估委托人为宜昌河道堤防建设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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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施人

本项目实施人为长阳清江水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评估目的

根据《市水利和湖泊局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

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复函》（宜水函[2024]6号），按照

该文要求及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征收“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

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项目河道砂石矿

业权”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是为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依法依规征收本项目矿业权

出让收益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和范围

根据本项目《委托函》（详见附件六），本次出让收益评估对象为清江水系连

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

用项目河道砂石矿业权。

而根据《湖北长阳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

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实施方案及防洪复核》（宜昌清江水利水电设计有限公司，2023

年 6月）、《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

便道拆除工程砂石综合利用方案报告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2023年

10月 31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

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函》（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2023年 11月 3日）及《市水利和湖泊局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

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复函》（宜

水函[2024]6号）（详见附件七、八、九、十），项目实施范围即疏浚区域位于长

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青岩村，河道管理范围线划定桩号 K16+960-K17+910，

起点坐标：东经 111°8′28.37″，北纬 30°34′13.49″，终点坐标：东经 111°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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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30°34′33.08″，本次评估范围即为上述范围。

6、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4年 10月 31日，该时点距评估委托日

时间较近，在两个月以内未发生过重大的经济变动事件，报告中所采用的取费标

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关标准。

7、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7.1、法规依据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 8月 27日修正后颁布）；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 7月 2日）；

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

⑷《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 7月）；

⑸《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年 3月）；

⑹《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水利部令第 42号）；

⑺《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国发

〔2017〕29号文）；

⑻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

知（财综〔2023〕10号）；

⑼《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2008年第 6号）及《中国

矿业权评估准则》（注：其中含《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中国矿业权评估师

协会编著）；

⑽《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公告》（2008年第 7

号）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

⑾《关于发布<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公告>》[中国矿业权

评估师协会公告（2017年第 3号）]；



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项目河道砂石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4

⑿《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 00001-2008)》、《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

(CMVS 11000-2008)》、《矿业权评估业务约定书规范(CMVS 11100-2008)》、《矿业

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 (CMVS 11400-2008)》、《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 (CMVS

12100-2008)》、《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 30200-2008)》（中国矿业权评估

师协会公告 2008年第 5号）；

⒀《省水利厅关于公布湖北省河道砂石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

（鄂水利函[2021]346号）；

⒁《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⒂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评估准则——指导意见CMV13051-2007固

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07年第1号公告）；

⒃《湖北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2018年9月30日）；

⒄《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采砂规划（2016-2020）》；

⒅水利部关于《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采砂规划（2016-2020）》的批复（水建

管[2016]409号）。

7.2、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⑴委托函（见附件六）；

⑵《湖北长阳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

施工便道拆除实施方案及防洪复核》（宜昌清江水利水电设计有限公司，2023年6

月，见附件七）；

⑶《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

拆除工程砂石综合利用方案报告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2023年 10月

31日，见附件八）；

⑷《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

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函》（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3年 11月 3日，见附件九）；

⑸《市水利和湖泊局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

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复函》（宜水函[2024]6号，见附件

十）；

⑹《丹水流域（青岩段）、泗洋河流域（长阳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总结》（长

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泊局，2024年 11月 1日，见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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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关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丹水流域（青岩段）、泗洋河流域（长阳段）清淤

疏浚综合利用项目砂石成分的情况说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泊局，2024

年 11月 1日，见附件十二）；

⑻其它有关资料。

8、项目简介

8.1、项目建设背景

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一期工程是重要的生态民生项目，将为长阳、点军

片区，近期近 10万人,远期近 40万人的生活生产提供水源保障，为联棚河、长岭

河等长江支流补充生态水量。

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

工程拆除对象调水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为“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工

程”附属临时设施。

青岩段管桥是清江一期引水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高家堰镇青岩村，横

跨 318国道、丹水河道、西气东输燃气管道，施工环境异常复杂，施工难度大。

吊装作业前夕，县政府组织县水利和湖泊局、县公路运输执法大队、县交警大队、

高家堰人民政府召开项目施工协调会。为加快项目建设，建设单位会同水行政主

管知道施工单位编制了涉河建设专项施工方案，根据项目需要和相关涉河建设管

理办法，施工单位在丹水青岩右岸填筑了约 600m施工便道、硬化 1819㎡地坪吊

装平台。2023年 4月 7日，清江水系连通一期长阳县青岩段管桥 T梁按操作流程

顺利吊装完毕，相关设施已无使用价值。为保障河道行洪，施工便道和吊装平台

需依法进行拆除，恢复河道原始面貌。

2023年 6月 12日，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转办“高家堰青岩村李辉反映加油站

后漫水桥上堆积的大量泥土冲入河道内，抬高了河床”的举报件。经走访调查，其

举报人李辉反映的问题情况基本属实。丹水高家堰青岩加油站后上下游一公里左

右的河段是清江水系连通工程过丹水的主要施工区域，其上下 1000m内建有两座

临时涵管漫水桥和填筑的 T梁吊装平台，上游涵管桥是洞渣入专用弃渣场的必经

通道，下游涵管桥是施工作业区的必经通道。受涵管桥影响，上游河道局部淤积，

造成河床抬高，加上近期降雨密集，致使涵管上填筑行车的渣土被水冲刷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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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洪安全带来了一定隐患。

为摸清渣土对河道行洪的影响，设计合理的清除方案， 2023年 6月，宜昌市

黄柏河流域管理局委托宜昌清江水利水电设计有限公司对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

除工程量及该河段清淤量进行测算，提出拆除及清理实施方案并对防洪进行复核。

6月 1日至 20日，宜昌清江水利水电设计有限公司在实地勘测、收集大量水文气

象资料的基础上，对所涉河段进行了水上水下地形勘测设计和防洪复核工作，于

2023年 6月 20日编制完成了《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

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实施方案及防洪复核（送审稿）》。2023年 6月 25日，长

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泊局主持召开了《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

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实施方案及防洪复核》审查会，根据专家审

查意见，宜昌清江水利水电设计有限公司进行了修改完成该报告。

按照审批完成时间要求，2024年 3月 5日前清淤疏浚工作完成，镇村对现场

进行了实地验收，整个清淤保安全要求基本达到。

8.2、项目所在河段基本概况

8.2.1、流域概况

丹水，俗称“后河”，地跨北纬 30°28′至 30°48′，东经 110°13′至 110°28′，丹水

属于清江一支流，长江的二级支流，发源于贺家坪镇关家垴，依次流经跌马坡、

万寿桥、西头角、染房坪、太史桥、流溪、周府口、成子口、彭家口、杨家坪，

于龙舟坪镇津洋口集镇东南的象鼻嘴注入清江。丹水东临桥边河和白氏溪等流域，

南与东流溪、沿头溪等流域毗邻，西接九畹溪流域，北与茅坪河等流域接壤，流

域面积 520.4km2。丹水流域有五条主要支流，即小河、点兵河、流溪、彭家河、

向家河。丹水源头至贺家坪台子上，流域面积 56.6km2，河长 15.8km，河道加权平

均坡降 32.80‰；丹水源头至高家堰段集镇出口流域面积 347.10km2，河长 42.20m，

河道加权平均坡降 16.30‰；丹水出口以上流域面积 520.4km2，河全长 75.0km，河

道平均坡降 7.8‰。

8.2.2、项目区河道地形、地貌、地质情况

⑴地形地貌

丹水地处鄂西黄陵山地与江汉平原接壤的丘陵地区。丹水河由西向东呈“S”形

流经南侧。高家堰镇座落于丹水河 1～2级阶地及低山丘陵之间。高家堰地貌为丹

水河干、支流阶地、低山丘陵地貌。丹水河系清江水系的一级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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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地层岩性

工程区地层由覆盖层和基岩组成，第四系覆盖层主要由回填土（耕植土）和

卵石层组成，下伏基岩为寒武系中统覃家庙组（∈2qn）、下统石龙洞组（∈1sl）

白云岩，区内地层由新到老的顺序如下：

a、第四系全新统回填土层（Q4ml）

以灰褐色粉质粘土为主，土质均一性差，结构较松散，该岩土层主要分布于

河堤两侧二级阶地地带，分布厚度为 0.5～3.5m不等。

b、第四系冲洪积卵石（Q4al+pl）

分布于丹水河主河床及漫滩中，卵石含量 55～65%，粒径 2～18cm居多，占

卵石的 70～80%，局部夹漂石，其粒径一般 25～40cm，少量达 50cm。浑圆状为

主，排列混乱，母岩成份主要为灰岩、石英砂岩、隧石等，呈微风化状，充填物

为以粉细砂为主，少量粘性土充填，全充填。饱和，稍～中密。

c、基岩

寒武系中统覃家庙组（∈2qn）：分布于魏家洲电站段——肖家铺子段。其岩

性为深灰色薄—中厚层状泥质白云岩、钙质白云岩及少量鲕状白云岩、白云质石

灰岩，夹同生角砾岩和少许页岩、灰白色硅质条带和含燧石结核等。区域厚度 132～

286m。

寒武系下统石龙洞组（∈1sl）：分布于大溪景区段——青岩段。主要岩性为褐

灰色中厚层至块状白云岩，中部间夹有少量燧石结核和燧石层。区域厚度 36～

360m。

⑶地质构造

丹水流域区域地质构造属江汉平原沉降带宜昌坳陷西缘。河道治理区位于长

江中下游新华夏系淮阳山字形构造带西砥柱—黄陵断穹东侧，大地构造位置处于

扬子准地台中部，江汉坳陷西缘与黄陵断穹东翼过渡地带。第四纪以来，该构造

区内地壳运动主要表现为间歇性、不均匀性、“掀斜性”抬升（西部抬升快，东部抬

升慢）与部分断裂再活动，地震活动较活跃，但以弱震为主，震源深度亦较浅（一

般 8～16公里）。历史上在宜昌地区境内未发生过 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自 1959

年在三峡和宜昌地区范围建立地震台网观测以来，记录到最大震级为 5.1级（1979

年 5月 22日秭归龙会观地震），2014～2017年以来秭归县记录到的地震分别为：

2014年 3月 27日和 3月 30日，秭归县分别发生M4.2和M4.5地，震中相距约 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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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5日，在秭归县与巴东县交界地区发生 2.3级地震，震源深度 5公里。

2017 年 2 月 23 日，在秭归县发生 3.8 级地震，震源深度 7 千米。2017 年 06 月

16日 19时 48分在秭归县发生 4.3级地震，震源深度 8千米。发震断裂主要为天

女山断裂（距本场区约 70km）和远安断裂（距本场区约 80km），震源深度大多

8~16km，均属浅源地震。本场区内无大的断裂构造通过，外围发育的各断裂距离

本场区均在 60km以上，参见图 2-1：宜昌地区构造体系图。这些断裂对本区工程

的影响甚微。总体而言，拟建场区区域地壳稳定性较好。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1：400万）和《中国地震

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1：400万），本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动反应

谱特征周期 0.35s。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场区相应地震基本

烈度为Ⅵ度。

⑷水文地质

a、含水岩组

勘察区按地层岩性、地下水赋存条件及地下水动力特征，水文地质岩类可划

分为碳酸盐岩裂隙岩溶含水岩类和松散岩孔隙含水岩类。

碎屑岩裂隙含水岩类（∈2qn、∈1sl）：该岩类为灰~浅灰色薄－中厚层状灰岩、

白云岩，是本区出露的基岩层位。基岩以裂隙水为主。

松散岩孔隙水岩类（Qml、Q4al+pl）：该岩类为基岩以上覆盖的土体，包括回

填土（含耕植土）、卵砾石层。由于长期受到河水的浸泡和岸坡地表水的入渗，部

分河漫滩土体富含孔隙水。地下水的补给方式主要为大气降水，地下水位与地表

水密切相关，并随地表水位变化而变化。

b、地下水补迳排特征

地下水均接受大气降雨的补给，裂隙水的运移是在重力作用下顺坡流入丹水，

而孔隙水则在重力作用及土体吸咐作用下向土体深部运移后侧向流动，排入丹水。

8.3、项目拆除方案

根据《湖北长阳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

及施工便道拆除实施方案及防洪复核》，清障及清淤作业方式既要考虑工程实施

中技术上的可行性及经济上的合理性，又要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在实施过程中

不造成二次污染。根据河道现场实际情况，采用挖掘机清除方式进行。弃料挖除

后运输至长阳砂石集并中心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堆渣场进行堆放并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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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流程处理，不得直接流入市场或者另作他用；用 1台挖掘机在施工水域进行

清障施工。疏浚清障主要土层为粗砂、淤泥混砂及全风化岩层。沿河道流向进行

清淤作业施工。

根据《市水利和湖泊局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

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复函》（宜水函[2024]6号），综合

利用总方量约 2.37万立方米。而根据《丹水流域（青岩段）、泗洋河流域（长阳

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总结》（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泊局，2024年 11月 1

日），共实际清淤渣土总量 0.277 万立方米（约 0.3861 万吨）；根据《关于长阳土

家族自治县丹水流域（青岩段）、泗洋河流域（长阳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项目砂

石成分的情况说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泊局，2024年 11月 1日），起岸

疏浚砂主要成份为瓜米石、卵石（瓜米石占比约百分之二十，卵石占比约百分之

八十）。

8.4、项目实施现状

根据《市水利和湖泊局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

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复函》（宜水函[2024]6号），清江

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实施

时间为 2024年 1月 26日至 2024年 3月 5日；而根据《丹水流域（青岩段）、泗

洋河流域（长阳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总结》（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泊局，

2024年 11月 1日），2024年 3月 5日前清淤疏浚工作完成，镇村对现场进行了实

地验收，整个清淤保安全要求基本达到，共实际清淤渣土总量 0.277万立方米（约

0.3861万吨）。

9、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2008）》，按照评估委托人的要求，

我机构成立评估小组，组织艾有成（矿业权评估师）、吴平清（矿业权评估师）等

评估小组成员，对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

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项目河道砂石矿业权评估开展了如下工作：

⑴接受委托阶段：2024年 11月 1日，宜昌河道堤防建设管理处委托我公司为

本项目的评估机构。随后我公司与评估委托人明确此次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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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评估小组，拟定评估计划。

⑵现场查勘阶段：由于本项目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

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现已实施完成、而与本次评估相关的基础资料

可信度高，为此本次评估未进行现场查勘，而通过项目矿业权评估师艾有成在电

话中与委托人就项目情况及相关基础资料进行了多次较为详细的沟通、了解和核

实。

⑶评定估算阶段：2024年 11月 1日至 12月 3日，评估小组成员依据收集的

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综合分析，调查有关矿产开发及销售市场，按照既定的评

估程序和方法，合理选取评估参数，对委托评估的河道砂石价值进行评定估算，

对估算结果进行必要的分析，形成评估结论，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复核评估结论，

并对评估结论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⑷出具报告阶段：2024年 12月 4日，根据评估工作情况，出具评估报告，并

向评估委托人提交评估报告。

10、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应当根据实际勘查程度或开

发阶段、资源储量估算情况、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结合各评估方

法的使用前提与适用范围和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的相关规定，选择恰当的评

估途径及其对应的评估方法。此次评估对象为河道砂石矿业权，有近期编制并通

过评审的湖北长阳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

施工便道拆除实施方案及防洪复核》，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测、预期收益年限

可以预测或确定；满足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应用前提条件。适用的评估方法有折现

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此次评估对象开采规模较小、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属小

型，服务年限短。因此，此次评估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其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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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11、评估参数的确定

本项目评估技术经济参数的确定主要根据《湖北长阳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

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实施方案及防洪复核》、《清

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砂

石综合利用方案报告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

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函》、《市

水利和湖泊局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

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复函》、《丹水流域（青岩段）、泗洋河流域（长

阳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总结》、《关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丹水流域（青岩段）、泗

洋河流域（长阳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项目砂石成分的情况说明》（见附件七至十

二）和评估人员掌握的其它资料确定。

11.1、评估所依据的主要资料评述

本次评估所依据的主要资料为宜昌清江水利水电设计有限公司于 2023年 6月

提交的《湖北长阳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

施工便道拆除实施方案及防洪复核》、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3年 10月

31日提交的《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

便道拆除工程砂石综合利用方案报告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3年 11

月 3日提交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

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函》、宜昌市水利和湖泊

局于 2024年 1 月 22日签发的《市水利和湖泊局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

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复函》、长

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泊局 2024年 11月 1 日提交的《丹水流域（青岩段）、

泗洋河流域（长阳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总结》以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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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局于 2024年 11月 1日提供的《关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丹水流域（青岩段）、泗

洋河流域（长阳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项目砂石成分的情况说明》。

考虑到本项目已实施完成，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泊局提交的《丹水流

域（青岩段）、泗洋河流域（长阳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总结》中的实际清淤渣

土总量真实可信，是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取值依据。

11.2、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依本项目复核方案及《市水利和湖泊局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

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复函》（宜水函

[2024]6号），作业桩号为丹水青岩段（K16+960-K17+910），方量 2.37万立方米。

而根据《丹水流域（青岩段）、泗洋河流域（长阳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总

结》（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和湖泊局，2024年 11月 1日），本项目已实施完成，

共实际清淤渣土总量 0.277万立方米（约 0.3861万吨）。又根据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水利和湖泊局于 2024年 11月 1日提供的《关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丹水流域（青

岩段）、泗洋河流域（长阳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项目砂石成分的情况说明》，起

岸疏浚砂主要成份为瓜米石、卵石（瓜米石占比约百分之二十，卵石占比约百分

之八十）。

本次评估依实际开发利用量作为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即评估利用的资源

储量为 0.277万立方米，其中瓜米石 0.0554万立方米，卵石 0.2216万立方米。

11.2、拆除方案

根据《湖北长阳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

及施工便道拆除实施方案及防洪复核》等资料，用 1台挖掘机在施工水域进行清

障施工。疏浚清障主要土层为粗砂、淤泥混砂及全风化岩层。沿河道流向进行清

淤作业施工。弃料挖除后运输至长阳砂石集并中心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堆

渣场进行堆放并按相关规定流程处理，不得直接流入市场或者另作他用。

11.3、产品方案

根据本项目实际开发利用情况，产品方案为瓜米石和卵石。

11.4、开采技术指标

本项目前述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即为采出量，不存在设计损失量，回采率按100%

计。

11.5、可采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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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数据，可估算可采储量为：

（0.277-0）×100%=0.277（万立方米）。

其中瓜米石 0.0554万立方米，卵石 0.2216万立方米。

11.6、生产规模及项目服务年限

根据《丹水流域（青岩段）、泗洋河流域（长阳段）清淤疏浚综合利用总结》

以及《市水利和湖泊局关于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

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的复函》，本项目实施开始时间为 2024

年 1月 26日，结束时间为 2024年 3月 5日左右，即约 1.3个月、评估服务年限约

0.11年，可采瓜米石和卵石总量为 0.277万立方米（其中瓜米石 0.0554万立方米，

卵石 0.2216万立方米）。

由于本项目所采用的收入权益法按规定不必考虑基建期，而本项目的评估基

准日为 2024年 10月 31日，为此本项目的评估年限为 2024年 11月至 2024年 12

月。

11.7、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11.7.1、产品价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反映了对未

来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预测）结果，应在获得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基础上，

分析价格变动趋势，预测确定与产品方案口径相一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

的产品价格；一般采用时间序列分析预测等方法以当地公开市场价格口径，根据

评估对象的产品规格类型和质量、销售条件（销售方式和销售费用）等因素综合

确定。

根据《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产品销售价格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

导意见》，采用一定时段的历史价格平均值确定。一般以评估基准日前 3个年度的

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服务年

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个年度内价格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

品价格；对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

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本项目为小型规模，依所采用的评估办法，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前 1个年度

的价格平均值来确定产品的销售价格。

(1)瓜米石通常是通过机械破碎或人工开凿得到的碎石子，粒径通常在 10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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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m之间，有时也被称为豆石，其售价可参考同粒径的碎石价格；本项目评估人

员统计了宜昌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http://zj.yichang.gov.cn/list-62527-1.html）发布

的《宜昌工程造价信息》2023年 11月至 2024年 10月长阳县近一年碎石价格，

其中统计的碎石规格为 15mm、20mm和 40mm，三种规格的碎石价格完全一样，

具体详见下表：

《宜昌工程造价信息》（2023.11-2024.10）

材料名称 地区 统计月份
产品价格（含税，

元/立方米）

碎石 长阳县

2024.10 85.00
2024.9 85.00
2024.8 90.00
2024.7 90.00
2024.6 90.00
2024.5 90.00
2024.4 85.00
2024.3 85.00
2024.2 90.00
2024.1 90.00
2023.12 90.00
2023.11 90.00

（2023年 11月-2024年 10月）平均含税价格（元/立方米） 88.33

2023年 11月至 2024年 10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县近一年碎石价格含税价格

按 88.33元/立方米取值，不含税销售价格即为 78.17元/立方米（计算式：88.33元

/立方米÷1.13）。考虑到《宜昌工程造价信息》中不含税信息价包含运杂费、损耗

费及采购保管费等等，扣除约 20%以上费用后出厂不含税售价为 62.54元/立方米。

(2) 本 项 目 评 估 人 员 统 计 了 宜 昌 市 住 房 和 城 市 更 新 局

（http://zj.yichang.gov.cn/list-62527-1.html）发布的《宜昌工程造价信息》2023年 11

月至 2024年10月长阳县近一年卵石价格，其中统计的卵石规格为10mm和40mm，

二种规格的卵石价格完全一样，具体详见下表：

《宜昌工程造价信息》（2023.11-2024.10）

材料名称 地区 统计月份
产品价格（含税，元/

立方米）

卵石 长阳县
2024.10 85.00
2024.9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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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 85.00
2024.7 85.00
2024.6 85.00
2024.5 85.00
2024.4 85.00
2024.3 85.00
2024.2 90.00
2024.1 90.00
2023.12 90.00
2023.11 90.00

（2023年 11月-2024年 10月）平均含税价格（元/立方米） 86.67

2023年 11月至 2024年 10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县近一年卵石价格含税价格

按 86.67元/立方米取值，不含税销售价格即为 76.70元/立方米（计算式：86.67元

/立方米÷1.13）。考虑到《宜昌工程造价信息》中不含税信息价包含运杂费、损耗

费及采购保管费等等，扣除约 20%以上费用后出厂不含税售价为 61.36元/立方米。

为此，本次评估将瓜米石、卵石的不含税销售价格分别按 62.54元/立方米、

61.36元/立方米进行取值，并以此计算销售收入如下。

11.7.2、销售收入计算

产品销售收入=矿石产量×矿石不含税销售价格

=瓜米石 0.0554万立方米×62.54元/立方米+卵石 0.2216万立方米

×61.36元/立方米 3.46

=17.06万元。

11.8、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的有关规定，建筑材料矿产的矿业

权权益系数取值范围为 3.5～4.5%；鉴于本项目采用水下开采方式，开采技术条件

较简单，为此，本项目评估人员综合各种因素后，将其采矿权权益系数按上限值

4.5%取值。

11.9、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折现率的选取根据原国土

资源部公告2006年第18号确定。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年第18号《关于实施〈矿

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

矿权及（申请）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

探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9%。本次评估参考采矿权折现率取8%。



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利用项目河道砂石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16

12、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

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⑴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⑵所遵循的有关法律、政策、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

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⑶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方案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

市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⑷在矿产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产品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等因素在正常

范围内变动；

⑸不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转让、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何

限制因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⑹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3、评估结论

⑴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本评估机构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 依据科

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清江水系

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丹水青岩段）吊装平台及施工便道拆除工程弃料综合

利用项目河道砂石矿业权在评估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0.76万元（大写：柒仟陆佰元

整），折合砂石出让收益评估单价为1.97元/吨。详见附表二。

⑵河道砂石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计算结果

根据《省水利厅关于公布湖北省河道砂石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

（鄂水利函〔2021〕346号），砂的市场基准价为 3.0元/吨、卵石为 1.0元/吨。本

项目地处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丹水属于清江一支流，长江的二级支流；为

此地区调整系数取 1.2，流域调整系数取 1.0。而瓜米石粒径一般大于 10mm，可按

卵石计算其基准价，则可估算本项目市场基准单价为 1.20元/吨[（3.0元/吨×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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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后生效。

⑸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项目实施人未做

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本评估机构和评估人

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15、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⑴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评估结果公开的，即评估

报告需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公示无异议予以公开后使用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

期自评估报告公开之日起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

基准日起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委估采矿

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若评估基准日后评

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以内资源储量等数量发生变化，在实际作价时应根据原评估方

法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而对采矿

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⑵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评估报告所有权属于

委托人；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

矿业权评估报告，否则，评估机构和矿业权评估师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法

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之外，未征得本评估机构和本项目矿业权评

估师同意，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

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6、评估报告日

2024年 1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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